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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广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倪小燕律师、王素娜律师出席了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问题，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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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

场会议于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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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授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

投票数据确认，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6,797,3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161%。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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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续聘 2022 年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1,184,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143％；

反对1,97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848％；弃权4,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22,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2.6161％；反对1,9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85％；

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2、审议《关于选举黄竞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1,184,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143

席会认䤀

0.0154》 

�¦�]�È�]�?�ÅCt64&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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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无正文） 


